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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展期、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靳坤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6,884,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80%，本次质押展期后,靳坤先生累计质押股份51,816,882股，占其所持股份的比例48.48%,占公司总股本的14.44%。 靳晓

堂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7,748,7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74%，本次解除质押及质押后,靳晓堂先生累计质押股份9,32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的比例33.59%，占公司总股本的2.60%。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靳坤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靳晓堂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4,632,85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54%，本次质押展期、解除质押及质押后，靳坤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靳晓堂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61,136,882股，占其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45.41%，占公司总股本的17.04%。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靳坤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靳晓堂先生的通知，

获悉靳坤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靳晓堂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展期、 解除质押及质押业务， 具体情况如

下：

一、本次部分股份质押展期、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具体情况

1、控股股东靳坤先生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展期后质

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靳坤 是 1,025,660.00 否 否 2020.7.14 2023.7.14

海通证

券

0.96 0.29

补充流动

资金

靳坤 是

12,660,

000.00

否 否 2020.7.15 2023.7.14

海通证

券

11.84 3.53

补充流动

资金

靳坤 是

23,155,

611.00

否 否 2020.7.17 2023.7.14

海通证

券

21.66 6.45

补充流动

资金

靳坤 是

12,505,

611.00

否 否 2020.7.21 2023.7.14

海通证

券

11.70 3.49

补充流动

资金

靳坤 是 2,470,000.00 否 是 2021.2.10 2023.7.14

海通证

券

2.31 0.69

补充流动

资金

2、靳晓堂先生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靳晓堂

本次解质股份 17,381,178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2.6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85%

解质时间 2022年12月13日

持股数量 27,748,755�股

持股比例 7.7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9,32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3.5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6%

3、靳晓堂先生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靳晓

堂

否

9,320,

000

否 否 2022.12.13

2023.12.

13

海通证

券

33.59 2.60

补充流动

资金

4、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做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相关股份不具有潜在业绩补偿义务的情

况。

5、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靳坤

106,884,

100

29.80

%

51,816,882 51,816,882

48.48

%

14.44

%

0 0 0 0

靳晓堂 27,748,755 7.74% 17,381,178 9,320,000

33.59

%

2.6% 0 0 0 0

合计

134,632,

855

37.54

%

69,198,060 61,136,822

45.41

%

17.04�

%

0 0 0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靳坤先生和靳晓堂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靳坤先生和靳晓堂先生的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

其经营利润、自有资金、自有房产等，质押股份风险可控，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如发生平仓预警，靳坤先生

和靳晓堂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 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成员不会因此产生变动，靳坤先生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

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88248� � � 证券简称：南网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0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4,601,176股， 限售期为自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或“南网科技” ）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12月22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21年11月9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南方电网电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567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84,700,000股，并于2021年12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564,7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491,870,031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72,829,969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涉及股东数量为2名，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12个月，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为4,601,176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0.82%，具体详见公司2021年12月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南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

股份数量4,601,176股，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2年12月22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

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战略

配售限售股，配售对象中信建投基金-共赢3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建投基金-共赢4号员工参与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承诺所获得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申请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

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南网科技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的限售规定。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南网科技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同意南网科技首

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限售股总数为4,601,176股，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占公司目前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82%。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12月22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股

数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中信建投基金-共赢3号员工参与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495,593 0.62% 3,495,593 0

2

中信建投基金-共赢4号员工参与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105,583 0.20% 1,105,583 0

合计 4,601,176 0.82% 4,601,176 0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股份 4,601,176 12

合计 - 4,601,176 12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600459 证券简称：贵研铂业 公告编号：临2022-081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研铂业” 、“公司” 或“发行人” ）配股方案已经公司

2022年4月1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2年5月10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本次配股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第十八届发行审核委员会

2022年第107次发审委会议审核通过，并获得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2378号文核准。

2、本次配股对全体股东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

易系统进行，本次配股价格为10.91元/股，配股代码为“700459” ，配股简称为“贵研配股” 。

3、本次配股向截止2022年12月13日（T日）下午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 或“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贵研铂业全体股东配

售。

4、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22年12月14日（T+1日）起至2022年12月20日（T+5日）的上交所

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配股缴款时间。

5、本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及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网上清算日，即2022年12月14日（T+1日）至

2022年12月21日（T+6日），公司股票停牌，2022年12月22日（T+7日）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公司

股票复牌交易。

6、本次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7、本公告仅就贵研铂业本次配股的有关事宜向全体股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次配股的任何

投资建议。 股东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详细阅读于2022年12月9日（T-2日）刊登在《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摘要》及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

及其他相关资料。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将视需要在上述媒体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一、本次配股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2022年12月13日（T日）上交所收市后的发行人总股

本591,156,780股为基数，按照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售股份总额为177,

347,034股，投资者认配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贵研铂业现有总股本591,156,780股，全部有权参与本次配股发行。

4、主要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承诺，将根据公

司本次配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的持股数量， 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根据公司配股方案确定的可获配股

份。

5、募集资金的用途：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预计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全部用于以下两个项目投资：

序号 项目名称 使用募集资金（亿元）

1 偿还银行贷款 1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20.00

合计 30.00

6、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10.91元/股，配股代码为“700459” ，配股简称为“贵研配股” 。

7、发行对象：截止2022年12月13日（T日）下午上交所收市后，在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贵研铂业

全体股东。

8、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9、承销方式：代销。

10、本次配股主要日期：

本次配股发行期间的主要日期与停牌安排如下：

交易日 日期 发行安排 停牌安排

T-2日 2022年12月9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配股说明书摘要》《配股

发行公告》《配股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T-1日 2022年12月12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T日 2022年12月13日 配股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T+1日至T+5日

2022年12月14日至2022年12

月20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配股提示性公告（5次） 全天停牌

T+6日 2022年12月21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T+7日 2022年12月22日

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发行成功的除权

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

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1：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注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1、配股缴款时间

本次配股的缴款时间为2022年12月14日（T+1日）起至2022年12月20日（T+5日）的上海证券交

易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配股认购数量

股东认购配股，可配股数量为截至股权登记日持有贵研铂业股票数量乘以配售比例（0.30），可认

购数量不足1股的部分，上交所根据有关规则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即先按照配售比例（0.30）和每

个账户股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1股的部分（尾数保留三位小数），将所有

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配股票数量加总

与可配股票总数量一致。

发行人为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标的公司， 需通过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安

排向香港投资者配股。 香港投资者通过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持有发行人股份并参与本次配股的，对配

售股份不足1股的部分，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将根据中央结算系统有关规则的规定将该等零碎

股份的数额调整至整数单位。

3、认购缴款方法

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上

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配股代码“700459” ，配股价10.91元/股。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

次申报， 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配股数量限额。 原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

的，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三、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行人：

名称：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路988号

法定代表人： 郭俊梅

联系人： 刚剑

电话： 0871-68328190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26号广发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林传辉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电话： 020-66338151、66338152

发行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5日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6,494.3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

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2576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本次发行数量为 6,494.37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896.67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597.70 万

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4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 12月 16日（周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https://www.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查询。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15日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650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发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

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9,000.00 万股， 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20.00%。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3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1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

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6,120.00 万股，占扣除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530.00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

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 年 12 月 16 日（T-1 日，周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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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

2377 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5,808.0000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045.4400 万股，占发行

总数量的 18.00%。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

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 577.3472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9.94%，初始战略配售股

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468.0928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

4,278.1528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1.79%；网上发

行数量为 952.5000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8.21%。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8.26 元 /股。

发行人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杰华特” 股票 952.5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

（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38.26 元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

应于 2022年 12月 16日（T+2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

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12 月 16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

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2 年 12 月

19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摇号抽

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3,885,792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3,217,694.2500万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为 0.02960194%。

配 号 总 数 为 64,353,885 个 ， 号 码 范 围 为 100,000,000,

000-100,064,353,88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

378.16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 523.10万股）从网下回

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755.0528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79%；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475.6000 万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21%。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585893%。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T+1 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

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T+2 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金融时报》和经济参考

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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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2〕2750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或“主

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45,445,536 股。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

量为 6,816,829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另类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

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5,803,673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2.77%，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1,013,156 股

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31,916,363 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51%；网上发行数量为 7,725,5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9.49%。最终网下、网上初始发行合计数量 39,641,863 股，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24.21 元 / 股，发行人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微导纳米”股票 7,725,500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T+2 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T+2日）

16:00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

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

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12 月 16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

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

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

摇号抽签方式确定。网下限售摇号抽签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

一个编号。未被摇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

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3,919,452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26,435,788,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922364%。

配号总数为 52,871,576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52,871,57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421.89�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

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 3,964,500 股）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7,951,863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70.5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1,690,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49%。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422036%。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 （T+1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 2022

年 12月 16日（T+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金

融时报》和经济参考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12月 15日

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

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华新环保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２６５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３０２

，

９７３

，

１８２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７５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

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１３．２８

元

／

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

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

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华新环保所属

行业为“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Ｃ４２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的“废弃资

源综合利用业（

Ｃ４２

）”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２０．４２

倍（截至

Ｔ－３

日）。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Ｔ－３

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可比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２０２１

年扣非

前

ＥＰＳ

２０２１

年扣非

后

ＥＰＳ

Ｔ－３

日股票

收盘价

扣非前静态

市盈率

扣非后静态

市盈率

中再资环

６００２１７．ＳＨ ０．２２２６ ０．２０５６ ５．４３ ２４．３９ ２６．４１

东江环保

００２６７２．ＳＺ ０．１８２８ ０．１７５９ ６．１３ ３３．５３ ３４．８５

启迪环境

０００８２６．ＳＺ －３．１７３５ －３．１７６０ ３．７６ －１．１８ －１．１８

大地海洋

３０１０６８．ＳＺ ０．６１４３ ０．５８２２ ２７．０２ ４３．９９ ４６．４１

超越科技

３０１０４９．ＳＺ ０．９０８９ ０．７１７９ ２４．０６ ２６．４７ ３３．５１

平均值

３２．１０ ３５．３０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注

１

：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２

：

２０２１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 Ｔ－３

日总股

本；

注

３

：在计算可比上市公司静态市盈率平均值时已剔除启迪环境的市盈率负值。

本次发行价格

１３．２８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２６．８８

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

平均静态市盈率，低于可比公司

２０２１

年扣非前

／

后孰低的平均静态市盈率，存

在发行人未来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

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

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

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

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军

联系地址：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金桥科技产业基地景盛

北一街

４

号

３－９

号

联系人：刘时权

电话：

０１０－８０８２９９９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０８２９７６９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娟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１２

、

１５

层

保荐代表人：朱树博、廖卫江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１２８５

、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７２

发行人：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15

日


